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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阅微草堂笔记断狱故事》讲述了一名当代司法工作者对《阅微草堂笔记》中的一些断狱故事的理解
。
每篇都分为：原文、译文、阅微法苑三个项目。
《阅微草堂笔记断狱故事》编著者李兴昌一定是位法律工作者，他在本书中用专业人士的眼光来诠释
先贤纪晓岚的阅微故事。
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写了一千多则尘世间、鬼蜮间、狐怪间以及三者互相交叉的故事。
李兴昌选择了其中与法律相关的断狱故事四十多则，把这些故事放到我国法律历史长河中进行考量，
做出全新的解释。
书中先对纪氏文原文做了明白晓畅地翻译，使人一目了然，然后对照古今法律条文，逐层进行解析，
使我们对纪氏创作愿意有了更深的理解。
从中我们看到了盛世文臣纪晓岚对乾隆盛世衰落的忧虑，看到了对官场黑暗的谴责，看到了对社会不
平的攻击，看到了对受害民众的同情，看到了对社会和谐的渴求。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利用自己丰富的法律知识，结合原作进行古今沟通，引经据典，娓娓道来，情节
引人入胜，使我们在阅读欣赏的愉悦中接受知识，引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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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兴昌河北沧县人，1967年9月出生，大学文化，一直从事基层司法工作。
工作之余，钟情于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所撰纪晓岚研究文章先后在《纪晓岚研究》、《沧州师范专科
学校学报》、《百家论坛》等刊物登载。
《漫谈的司法观》获中国百科出版社“中国百科优秀作品”一等奖；《纪晓岚与狄德罗的比较》获沧
州市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与启蒙性论述》获沧州市第十届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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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与纪晓岚有关的四大案件
  一 纪晓岚与两淮盐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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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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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原文　　去余家三四十里，有凌虐其仆夫妇死而纳其女者。
女故慧黠，经营其饮食服用，事事当意。
又凡可博其欢者，冶荡狎昵，无所不至。
皆窃议其忘仇。
蛊惑既深，惟其言是听。
女始则导之奢华，破其产十之七八。
又谗间其骨肉，使门以内如寇仇。
继乃时说水浒，传宋江、柴进等事，称为英雄。
怂恿之交通盗贼，卒以杀人抵法。
抵法之日，女不哭其夫，而阴携卮酒，酬其父母墓曰：父母恒梦中魇我，意恨恨似欲击我。
今知之否耶？
人始知其蓄志报复。
曰：此女所为，非惟人不测，鬼亦不测也，机深哉。
然而不以阴险论，《春秋》原心，本不共戴天者也。
　　译文　　距离我老家三四十里的地方，有一家主子残酷欺凌虐待一对仆从夫妇致死后，又霸占了
他们的女儿。
　　仆从的这个女儿生来聪明灵巧。
她百依百顺，无微不至地伺候主子，使他感到非常满足。
只要主子欢心，哪怕下流淫荡，她也在所不惜，极尽阿谀逢迎之能事。
人们都在背后骂她良心丧尽，忘掉了杀父母的大仇。
这个主子却被她深深迷住了，什么事都言听计从。
这位女儿引诱主子过起穷奢极欲的生活，花掉他很多财产。
　　接着，这位女儿又在主子面前谗言，挑拨他们兄弟间的关系，使之反目成仇。
她还不断给主子讲《水浒》的故事，赞扬宋江、柴进等人，说他们是了不起的英雄，鼓励主子去结交
这一类好汉，终于这位主子因杀人犯法，被判死刑。
　　在行刑的那天，这位仆从的女儿一声没哭。
她悄悄带上酒和供品，来到父母墓前，跪在坟前祷告说：“爹娘，你们总是给我托梦嘱咐我报仇，后
来责骂我不争气，非常恨我，如今这个恶霸以身伏法了，这回你们该明白女儿的用心了，请安息吧！
”　　人们从中明白了这位女儿蓄志报仇的志向，都说：这女儿的用心不但活人难测，连鬼神也难知
。
她做得太巧妙隐秘了，但是不能把她的计谋看作狡诈啊。
《春秋》讲追究人的最初用心，而她的出发点是去对付那不共戴天的仇家啊。
　　阅微法苑　　在一般世俗的人看来，为父母报仇的女儿，不思父母之仇，而甘心侍候仇人，实属
“罪人”。
待到仇人在她的怂恿引诱下，犯下杀头罪，人们才解开了疑团。
但是，人们又怪她心思藏得太深。
这位女子的行为到底对不对呢？
纪晓岚以“春秋决狱”的方法引导读者去思考。
　　故事中，纪晓岚提到“《春秋》原心”，即追究一个人的最初用心。
封建时代，《春秋》作为儒家经典著作，被引入司法，称“春秋决狱”，成为一定历史时期立法和司
法的指导思想。
　　所谓“春秋决狱”，又称“引经决狱”、“经义断狱”，是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等人提倡的以“
原心定罪”为指导思想，即用儒家经典，特别是《春秋》的精神解释案情和使用法律的一种断狱方式
。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春秋决狱者，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协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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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者其论轻。
”　　《太平御览》六百四十《刑法部?决狱》记载了董仲舒办理的案件：某甲的丈夫某乙驾船出海，
赶上海风强盛，船被海浪击沉，某乙淹死，尸体无法找到而不能安葬。
四个月后，某甲的母亲某丙即行将某甲改嫁，人们的看法不一。
有的人说，某甲丈夫死后没有安葬，法律不允许某甲改嫁，她私下里做了别人的妻子，应当判她弃市
。
董仲舒建议说：“臣愚以为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
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也。
甲又尊者所嫁，无淫行之心，非私为人妻也。
明于决事，皆无罪名，不当坐。
”　　在本例中，妇人甲在丈夫死后尚未埋葬之前就改嫁了，按汉律规定是要被处以死刑的。
这个案子也有其特殊性，即该妇人的丈夫是淹死在大海里的，尸体无法寻找，而且该妇人改嫁又是奉
其母之命。
若机械地套用汉律的规定而将该妇人处死，确实冤枉，有悖常理。
故该案也被作为疑案送请董仲舒处理。
董仲舒从《春秋》中找到儒家的精神：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何况甲又遵命而嫁，无淫行之心，非
私为人妻。
最后判决：皆不当坐罪。
　　其实，“春秋决狱”没有固定的标准，完全根据统治者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正如《盐铁论?刑德篇》所说：“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
。
故其狱，时有出于德外之者。
”所谓“论心定罪”，就是以犯罪者的志善或志恶，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法官不仅可以抛开客观事
实，还可以不受法律约束，所谓志善或志恶直接由司法者主观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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